
 

 

第五點附件二之五修正規定 

   附件二之五 

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用證明 

事業單位名稱： 

附設托兒服務機構名稱 

事業單位地址： 

事業單位聯絡電話： 

序

號 

受僱者姓名 

(含聯絡電話) 

收托 

子女姓名 

減免期間 

（註） 
減免月數 

每月減免費用

(元) 

總減免費用 

(元)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註:減免期間，請填寫115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；另115年10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

期間請於116年度填寫。 

 

 

單位印信 


